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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YD01-2021-0008

虞政办发〔2021〕24 号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养老扶弱工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为全面推进新时代我区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，合力建设

更高水平“创新强区、品质名城”，经区政府同意，就开展

2021 年度民生实事工程之一的养老扶弱工程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提升“娥江晚情”养老品牌，着力开展品质养老。拓展

智慧养老平台，调整优化养老服务补贴发放方式；完成 450

户以上生活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；镇街级居家养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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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开展星级运营，其中评定四星级不少于 11 家、五星级不少

于 3 家；开设“老年食堂”不少于 20 家；城乡社区居家养

老服务照料中心在全覆盖的基础上按照星级要求开展运行，

其中三星级运行不少于 80 家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1.拓展智慧养老平台完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

建成上虞区智慧养老平台，实现与“浙里养”平台对接，

运用智慧养老平台开发独居老人关心关爱项目，引导社会组

织、志愿者共同参与，积极探索数字养老工作。向无基本养

老金待遇保障的符合以下年龄条件的各类老年人发放养老

服务补贴，同时进一步优化发放方式:为 60-89 周岁城乡低

保、低保边缘家庭中的失能、失智、半失能、半失智老年人，

以及 80 -89 周岁以上独居（子女在区外半年以上）且生活

不能自理及子女因客观原因无法实施有效照顾（子女弱智、

肢残、重病等）的老年人继续通过纸质券形式发放养老服务

补贴，标准为 100-500 元/月·人；为全区 90 周岁（含）以

上老年人以现金形式发放养老服务补贴，标准为 200 元/

月·人，其中属于低保、低保边缘家庭且失能、失智的标准

为 500 元/月·人，属于低保、低保边缘家庭且半失能、半失

智的标准为 250 元/月·人；为全区 70-89 周岁老年人以现金

形式发放养老服务补贴，标准为 200 元/年·人（具体见附件

3）。已享受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（含退

职）人员，以及已纳入特困人员供养和残疾人两项补贴的人

员，不列入养老服务补贴发放范围。



— 3 —

2.实施生活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

围绕“如厕洗澡安全，室内行走便利，居家环境改善，

智能监测跟进，辅助器具适配”五个方面功能，为“三老”

人员（是指 1949 年 9 月 30 日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

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、老游击队员、老交通员），困难

老年人中失能、部分失能人员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中

失能、部分失能人员实施家庭适老化改造，实现“三老”人

员和现有失能困难老年人全覆盖，适当考虑困难人员中部分

80 周岁以上的自理老年人。其中“三老”人员适老化改造要

在 6 月底前完成。改造标准为 8000 元/户，改造要求按照省

市文件规定执行（具体见附件 4）。

3.开展镇街级居家养老中心星级运营

20 个镇街级居家养老中心继续实行公建民营,按照《绍兴

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乡镇（街道）级居家养老中心星级评定的

通知》（绍市民福〔2020〕34 号）要求开展星级运行，由市

民政局组织四星级、五星级评审，根据评定结果给予运营补

助，标准为四星级 20 万元、五星级 30 万元。

4.开设“老年食堂”

鼓励以单建、合营、委托等形式开设老年食堂，可以与

养老服务机构、社会餐饮机构共建。养老机构食堂的硬件配

置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从业人员健康证齐全的，可向本辖区

老年人开放；镇街级居家养老中心具备和启用餐饮功能区

的，可在办理好食品经营许可证、从业人员健康证后开展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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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；乡镇（街道）也可根据辖区内老年人集聚规模和生活便

利，利用家宴中心等具备食堂条件的设施改建老年食堂。建

立老年食堂激励扶持政策，对于 2021 年度开设的老年食堂，

区财政在场所租赁、装修及设施设备购置给予 70%的补助，

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/家,已享受过区财政补助的不再补助；运

营补助按照实际老年人就餐人次规模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

20 万元/年（具体见附件 5）。

5.运营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

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要根据《绍兴市上虞区

城乡社区（村）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（站）规范化建设和

管理暂行规定》（虞民〔2014〕61 号）创建要求和《绍兴市

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》（绍

市民福〔2014〕75 号）星级评定要求，按规建设、对标运营。

鼓励公建民营、专业运营，加强星级运营监督指导，其中评

定三星级标准的不少于 80 家。按照星级评定结果，一星级

至三星级分别给予 3 万元、5 万元、7 万元的补助。补助

资金要切实用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和提升辖区内老年

人生活品质，资金使用情况列入星级评定内容（具体见附件

6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分管副区长任组长，民政局、区

府办任副组长，相关部门和单位为成员的区养老扶弱工程领

导小组，加强协调、形成合力（具体见附件 1）。乡镇（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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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，将养老扶弱工作纳入年度民生服务工

作目标（具体任务见附件 2），确保养老服务能力和质量双提

升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按照区委《关于推进新时代民政事业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足额配备民政管理服务人员，确保

养老服务工作有人管、管得好。

2.加强资金保障。区财政部门要足额保障养老扶弱工程

所需资金；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，将养老扶弱

工程配套资金列入年度预算，确保养老扶弱工程顺利开展、

圆满完成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资金使用监管，确保专

款专用。

3.加强队伍建设。构建多层次、立体式的护理人员培养

方式。在全区开展养老护理知识普及工程，加强养老护理人

员轮训，尝试在区职业中专等学校设立养老护理专业。开展

护理人员专业技能等级评定，构建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收入最

低保障和增长机制。

4.加强宣传引导。要通过报刊、电视、网站、微信等媒

体和村（社区）宣传栏等载体，广泛宣传开展养老扶弱工程

的重要意义、工作进展、社会效果，努力营造尊老、爱老、

助老、扶弱的良好氛围。

该通知由2021年5月24日起施行，相关政策内容自2021

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由区府办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区民政

局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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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上虞区养老扶弱工程领导小组名单

2.2021 年上虞区养老扶弱工程任务分配表

3.关于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的通知

4.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

转发《浙江省 2021 年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

改造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5.关于推进老年食堂建设和运营的实施意见(试行）

6.上虞区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星级

运营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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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月 24 日印发


